
汨政人〔2023〕6 号

汨罗市人民政府
关于郑义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

高新区管委会，各镇人民政府，市直及驻汨各单位：

经市人民政府研究决定：

郑 义同志 任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督查专员；

李 辉同志 任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；

徐剑锋同志 任市社会保险服务中心主任，免去其市工伤

保险服务中心主任职务；

倪亚球同志（女） 任湖南汨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

副科职干部，免去其汨之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职务；

罗金榜同志 任湖南汨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飞地园管

理办公室副主任；

周 灿同志（女） 任市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办公室主任（试



用期一年）；

杨莎莎同志（女） 任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新闻宣传中心主

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蔡姣阳同志（女） 任市供销合作联合社理事会副主任（试

用期一年）；

周 巍同志 任市场建设服务中心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免去陈敬林同志市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办公室主任职务。

请按有关规定办理职务任免手续（副总经理的任免，请按《公

司法》的规定办理）。

汨罗市人民政府

2023 年 7 月 28 日

抄送：市委办公室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。

汨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8 月 18 日印发


